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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报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已收悉。 

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智能”、“发行人”、“公司”）与保

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对问询函的有关

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与落实，现就相关问题作以下回复说明，请予以审核。 

除非另有说明，本问询函回复中简称或专有名词与《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具有相同含义。 

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本问询函回复的字体：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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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进一步论证对部分房地产客户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根据第二轮问询回复，（1）截至 2022 年末，建业集团下属多家公司已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2022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协调建业集团提供旗下一宗商业用地使用权

作为抵押，该土地面积约为 57 亩，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298.34 万元，可以覆盖建

业集团的账款；2022 年末公司对相关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相关应收款项

有土地使用权抵押，预计抵押权可实现，测试结果为相关应收款项未发生减值，公

司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将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

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对其按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对建业集团下属各公司应收账款与合

同资产余额合计 2,123.02 万元，已计提坏账 215.98 万元，计提坏账后净值为 1,907.04

万元。（2）根据发行人律师核查情况，该商服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为发行人设定抵押权时不存在法院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形，截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该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新增 6 项法院查封记录，首次查封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查封法院为鄢陵县人民法院，首次查封日期晚于发行人取得该土地抵押

权的日期，故不影响发行人对所抵押土地的优先受偿权。（3）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前述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 4 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2 家被列为被执行人；鉴于建

业集团经营情况未发生实质改善，且建业集团在 2023 年 6 月出现境外市场债券违约，

因此，虽然建业集团上半年仍有回款，且建业集团抵押土地金额可以覆盖公司债权

金额，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对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2023 年 6 月末应收债权按照

3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当期计提坏账准备 374.42 万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

司对建业集团应收款项余额合计 1,847.14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590.40 万元，净值

为 1,276.74 万元。（4）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对金宸置业应收款项合计 839.69 万

元，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2 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对该客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进行了单项计提，并按 50%比例计提了坏账准备，主要系 2023 年 3 月 20 日金宸置业

与发行人签署了《回款计划》，就其对公司 839.69 万元欠款做出偿还安排如下：“根

据 2023 年资金计划安排，将在 2023 年 12 月末前向公司支付欠款总额的 50%，剩余

款项根据项目交付进度，2024 年 12 月末前完成结算支付。”综合考虑前述因素后，

发行人 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对于金宸置业应收账款按照 50%计提坏账。（5）根

据企查查、裁判文书网等公开信息查询，2023 年 6 月底金宸置业失信被执行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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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撤销，但 2023 年 7 月 28 日，金宸置业再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6 月回款 7 万元，7 月 28 日回款 130 万元，7 月 31 日回款 173 万元，并于 7

月 28 日与公司签署了《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约定收取抵账商品房 6 套，抵付房

产价值预计约 502.69 万元；该楼盘位于建安区政府周边，距公司约 8 公里，未来可

以作为员工宿舍使用，或视情况出售，待抵房手续完成后，公司对金宸置业应收款

项整体较低，总体风险较小。 

请发行人： 

（1）说明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申请执行人的情况及申请执

行标的，公司是否为执行人之一，是否有生效文书或执行依据，前述建业集团下属

公司是否已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债务问题，说明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说明建业集

团相关账户被政府监管的情况，出售房产所得资金的支付对象及支付顺序、比例等，

法院是否会将相关资金优先支付给执行人，报告期内回款金额是否来自于建业集团

被监管的账户，说明具体金额。结合建业集团的经营情况说明回款预期及回款安排。 

（2）说明鄢陵建业的经营情况，其提供的抵押土地新增 6 项被查封的具体情况，

包括申请查封的主体、查封的性质、查封的阶段、涉及的标的大小等，结合相关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政策要求，说明是否存在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权优先于公

司的工程价款及抵押权的情况。如建业集团发生破产清算，说明公司的清偿权利顺

位，是否存在债权或抵押权难以实现的风险。 

（3）说明在 2022 年末建业集团下属多家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且应收账款

已发生逾期的情形下，是否表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特征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

变化且与组合内其他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特征已显著不一致，结合前述情况说明进

一步论证 2022 年末发行人对建业集团下属多家公司仍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是否符合

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要求，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谨慎。 

（4）结合建业集团及下属公司在 2022 年及 2023 年经营情况、经营环境及其他变

化等说明对建业集团应收账款 2022 年末按账龄组合计提但 2023 年上半年按照单项计

提的合理性，发行人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是否保持一致，2023 年上半年对相应应收

账款单项计提 30%的测算依据，计提比例是否能覆盖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发

行人是否存在利用坏账计提调节业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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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面梳理报告期内及截至目前金宸置业涉及的全部诉讼和仲裁事项，并说

明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受理或审理进展、涉诉金额，结

合 2022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金宸置业的经营情况、现金流情况、可执行财产等情况说

明金宸置业是否具有按照回款计划按期回款的能力，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对于金

宸置业应收账款按照 50%计提坏账是否充分，相关测算依据，计提比例是否充分、

合理、谨慎。 

（6）说明 2023 年 7 月 28 日金宸置业又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涉

及的案由、标的金额，发行人与金宸置业于 7 月 28 日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

涉及的 6 套房产的具体情况及抵房手续进展情况，相应房产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或者抵

付障碍，抵付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进一步

详细论证发行人对上述房地产客户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谨慎，并审慎发表意见。 

请发行人律师进一步对建业集团的债权回收的可实现性及抵押权的实现进行详

细论证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申请执行人的情况及申

请执行标的，公司是否为执行人之一，是否有生效文书或执行依据，前述建业集团

下属公司是否已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债务问题，说明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说明建

业集团相关账户被政府监管的情况，出售房产所得资金的支付对象及支付顺序、比

例等，法院是否会将相关资金优先支付给执行人，报告期内回款金额是否来自于建

业集团被监管的账户，说明具体金额。结合建业集团的经营情况说明回款预期及回

款安排。 

1、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申请执行人的情况及申请执行标

的，公司是否为执行人之一，是否有生效文书或执行依据 

经查询，截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为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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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被执行人或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状况 

截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伊川建业绿色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 

许昌建腾置业有限公司 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 

许昌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 

禹州置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 

长葛市建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 

许昌一号城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 

截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的申请执行人

以及申请执行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1）伊川建业绿色基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川建业”） 

①伊川建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0329 执 1500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4057 号 

票据纠

纷 

武城县城区宝轩

标准件经销铺 
46.63 2023.05.12 2023.07.31 

2  

（2023）豫

0329 执 191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3562 号 

票据纠

纷 

洛阳任龙建筑机

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30.29 2023.01.12 2023.06.07 

3  

（2023）豫

0329 执 206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3258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洛阳绿弘再生资

源利用有限公司 
171.02 2023.01.12 2023.03.30 

4  
（2023）豫

0329 执 27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2742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洛阳市洛龙区佳

盛建材行 
30.29 2023.01.05 2023.03.30 

5  
（2023）豫

0329 执 26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2741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洛阳市洛龙区佳

盛建材行 
50.44 2023.01.05 2023.03.30 

6  

（2023）豫

0329 执 583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2811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伊川县亚丰商砼

有限公司 
10.35 2023.02.17 2023.03.30 

7  

（2023）豫

0329 执 219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3042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嵩县三强矿产品

有限公司 
20.68 2023.01.16 2023.03.30 

8  

（2023）豫

0329 执 192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3545 号 

票据纠

纷 

洛阳凯亚建筑劳

务分包有限公司 
100.69 2023.01.12 2023.03.30 

9  

（2023）豫

0329 执 194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3464 号 

票据纠

纷 

洛阳信腾商贸有

限公司 
201.14 2023.01.12 202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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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伊川建业执行人信息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

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0105 执

12945 号 

（2022）豫

0105 民初

18560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深圳市卓宝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17.00 2023.08.07 —— 

2  

(2023)豫

0191 执 2189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27606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上海水石建筑

规划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22.23 2023.02.09 2023.05.09 

（2）许昌建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建腾”） 

①许昌建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1003 执

3057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6524 号 

广告合同

纠纷 

许昌兄弟广

告有限公司 
24.55 2023.06.05 2023.07.25 

2  

(2023)豫

1003 执

3072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227 号 

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 
李娜 14.24 2023.06.08 —— 

3  

(2023)豫

1104 执 786

号 

（2022）豫

1104 民初

2953 号 

票据纠纷 

漯河筑城混

凝土有限公

司 

30 万元及

利息 
2023.04.23 —— 

②许昌建腾执行人信息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1003 执

1344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70

号 

票据纠纷 
阳光电建集

团有限公司 
60.00 2023.03.17 —— 

2  

(2023)豫

0194 执

3227 号 

（2023）豫

0194 民初

1343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郑州景奇装

饰工程有限

公司 

13.73 2023.06.03 —— 

（3）许昌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置腾”） 

①许昌置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1003 执

（2022）豫

1003 民初

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 
崔丽丽 7.71 2023.04.12 2023.06.14 

10  
（2023）豫

0329 执 31 号 

（2022）

豫 0329 民

初 3974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伊川县河阳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 
102.23 2023.01.05 202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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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 号 3231 号 

2  

(2023)豫

0191 执 420

号 

（2022）豫

0191 诉前调确

871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郑州海航不

锈钢有限公

司 

20.00 2023.01.10 2023.03.20 

3  

（2023）豫

1003 执

3480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1002 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河南颖涛建

筑劳务有限

公司 

4.67 2023.07.10 —— 

②许昌置腾执行人信息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

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1003 执

4168 号 

（2023）豫

1003 诉前调

确 445 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温建阳 15.90 2023.08.07 —— 

2  

(2023)豫

1003 执

4000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997 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河南普迪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5.40 2023.08.01 —— 

3  

(2023)豫

1003 执恢

56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3322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苏北实

业有限公司 
20.00 2023.02.10 —— 

4  

(2023)豫

1003 执

3496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989 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河南勤智合

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3.01 2023.07.11 —— 

5  

(2023)豫

0191 执

10407 号 

（2022）豫

0191 诉前调

确 811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许昌穆光商

贸有限公司 
20.00 2023.08.04 —— 

6  

(2023)豫

1003 执

3481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1035 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河南颖涛建

筑劳务有限

公司 

5.06 2023.07.10 —— 

7  

(2023)豫

0191 执

7226 号 

（2023）豫

01 民终 380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新郑市龙湖

镇双友保温

材料商行 

20.22 2023.04.27 2023.06.17 

8  

(2023)豫

0191 执

1393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17508 号 

票据纠纷 
新乾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1.25 2023.01.30 2023.03.27 

9  

(2023)豫

0191 执

1949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25899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新乾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0.99 2023.02.06 2023.04.10 

10  

(2023)豫

0191 执

4721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18829 号 

票据纠纷 

郑州凯华建

材销售有限

公司 

30.29 2023.03.21 2023.05.19 

11  

(2023)豫

0191 执

3604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29021 号 

票据纠纷 

许昌鹏鑫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20.22 2023.03.02 2023.05.11 

12  

(2023)豫

0191 执

3406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21971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新郑市龙湖

镇双友保温

材料商行 

20.22 2023.02.24 2023.05.11 

13  (2023)豫 （2022）豫 票据追索 林州市锦晟 20.13 2023.04.12 202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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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 执

5942 号 

0191 诉前调

确 1041 号 

权纠纷 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14  

(2022)豫

1003 执

4163 号 

（2022）豫

1003 诉前调

确 160 号 

商品房预

售合同纠

纷 

赵涵 80.54 2022.11.02 2022.12.14 

15  

(2022)豫

1003 执

3957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4388 号 

追偿权纠

纷 

河南利康环

保工程有限

公司 

5.00 2022.10.10 2022.12.22 

16  

(2022)豫

1003 执

3956 号 

（2022）豫

1003 诉前调

确 39 号 

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

纷 

宋晓杰 290.97 2022.10.10 2022.12.22 

17  

(2022)豫

1003 执

4218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4087 号 

票据纠纷 

郑州市九赢

电缆有限公

司 

30.00 2022.11.07 2023.02.28 

18  

(2022)豫

1003 执

4723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4137 号 

票据纠纷 

滁州禾堡建

筑科技有限

公司 

20.00 2022.12.09 2023.02.23 

（4）禹州置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州置腾”） 

①禹州置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2)豫

0191 执

10520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8669 号 

票据纠

纷 

河南红日照

明有限公司 
10.12 2022.08.15 2022.11.25 

②禹州置腾执行人信息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

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1081

执 3813 号 

（2021）豫

1081 民初

6736 号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 

系列自然人 
0（更换防盗

门等） 
2023.08.08 —— 

2  
(2023)豫 1081

执 2479 号 

（2023）豫

1081 民初

532 号 

追索劳

动报酬

纠纷 

李红喜 7.58 2023.06.01 —— 

3  
(2023)豫 1081

执 2473 号 

（2022）豫

1081 民初

3534 号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中国建筑第

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4,052.11 2023.06.01 —— 

4  
(2022)豫 0105

执 19354 号 

（2022）豫

0105 民初

22167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郑州广发石

材有限公司

新郑分公司 

10.12 2022.10.18 2022.12.13 

5  
(2023)豫 0191

执 4003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20740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河南永环建

筑劳务有限

公司 

75.57 2023.03.08 2023.05.11 

6  
(2023)豫 0191

执 1633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19827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漯河鑫瑞达

建材有限公

司 

20.22 2023.02.01 2023.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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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3)豫 0191

执 4211 号 

（2022）豫

0191 诉前调

确 1136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漯河市中筛

商贸有 

限公司 

10.10 2023.03.13 2023.05.11 

8  
(2022)豫 1081

执 972 号 

（2021）豫

1081 民初

7489 号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 

张晓楠 
0.01（更换防

盗门等） 
2022.03.25 2022.08.31 

9  
(2023)豫 1081

执 268 号 

（2022）豫

1081 民初

7907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许昌创展科

技有限公司 
10.00 2023.01.10 2023.04.28 

10  
(2023)豫 1081

执 1115 号 

（2022）豫

1081 民初

8217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河南青志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10.12 2023.03.07 2023.05.15 

11  
(2023)豫 1081

执 267 号 

（2022）豫

1081 民初

8786 号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许昌创展科

技有限公司 
8.35 2023.01.10 2023.05.28 

12  
(2023)豫 1081

执 1637 号 

（2022）豫

1081 民初

8235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山东泰森建

筑工程 

有限公司 

10.12 2023.04.03 2023.05.30 

13  
(2023)豫 1081

执 1125 号 

（2023）豫

1081 民初

284 号 

劳动争

议 

王书强、冀

雨五、董彩

红 

8.23 2023.03.07 2023.06.25 

（5）长葛市建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葛建置”）执行人信息如

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

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0191 执 8391

号 

（2022）豫

0191 民初

26288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登封市玉达耐

火材料厂 
15.67 2023.05.24 —— 

2  

(2023)豫

1082 执 2749

号 

（2023）豫

1082 民初

1841 号 

票据纠

纷 

南阳市宛城区

锦田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 

31.82 2023.07.06 —— 

3  

(2023)豫

1082 执 1536

号 

（2022）豫

1082 民初

6479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临沂来来往往

商贸有限公司 
10.00 2023.04.23 2023.06.20 

（6）许昌一号城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一号城邦”）执行人信

息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2023)豫

1002 执 119

号 

（2022）豫

1002 民初

3264 号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中国建筑第

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1,284.34 2023.01.06 2023.07.05 

上述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涉及的被列为被执行人和失信被执行人的案由主要是工

程合同、票据追索权纠纷，上述案件不涉及社会公众和大量交房有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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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裁判文书显示，上述公司中涉及的房屋买卖纠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执行

人 
文号 

执行依据文

号 
案由 

申请执

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未履行金额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1 

许昌建

腾置业

有限公

司 

(2023)豫

1003 执

3072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227 号 

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 
李娜 14.24 14.24 2023.06.08 - 

2 

许昌置

腾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2023)豫

1003 执

2195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3231 号 

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 
崔丽丽 7.71 7.71 2023.4.12 2023.6.14 

3 

(2022)豫

1003 执

4163 号 

（2022）豫

1003 诉前调

确 160 号 

商品房预

售合同纠

纷 

赵涵 80.54 80.54 2022.11.02 2022.12.14 

4 

(2022)豫

1003 执

3956 号 

（2022）豫

1003 诉前调

确 39 号 

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

纷 

宋晓杰 290.97 290.97 2022.10.10 2022.12.22 

5 禹州置

腾建设

开发有

限公司 

(2023)豫

1081 执

3813 号 

（2021）豫

1081 民初

6736 号（系

列案件，22

起案件合并

审理） 

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 

系列自

然人 

0（更换防

盗门等） 

0（更换防

盗门等） 
2023.08.08 - 

6 

(2022)豫

1081 执

972 号 

（2021）豫

1081 民初

7489 号 

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 
张晓楠 

0.01（更换

防盗门等） 

0.01（更换

防盗门等） 
2022.03.25 2022.08.31 

上表第1-4项案件系商品房销售相关纠纷，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合计应返还消费者

393.46万元，涉及纠纷案件较少且执行金额相对较小。 

上表第 5 项及第 6 项案件均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涉原告诉请禹州置腾按照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其钢木防盗安全门更换为钢制防盗门，不涉及返还购房

款等问题。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发行人与禹州置腾、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业集团”）存在一起票据追索权纠纷民事案件，案件基本信息见下表： 

案号 案由 原告 被告 裁判日期 案件进展情况 

（2023）豫

0194 民初

15191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发行人 

禹州置腾、建业住宅集

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 7

月 18 日 
执行程序中 

上述案件主要是由于禹州置腾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兑付所致，2023年7月18

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豫0194民初15191号民事判

决，判决禹州置腾、建业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发行人连带支付票据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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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20.56万元及利息，发行人已向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除上述已披露的发行人与禹州置腾及建业集团的诉讼案件外，发行人与 6 家建业

集团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已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考虑到公司与建业集团目前

保持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仍与建业集团积极沟通，协商采取回款、抵房等各种

方式回收账款，后续公司将综合考虑建业集团经营情况、相关公司诉讼情况等因素，

适时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保障公司的权益。 

2、前述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是否已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债务问题，说明采取的具体

措施及效果 

（1）通过加快交付、出售房产等方式回笼资金 

2023 年 6 月 23 日，建业地产（HK：0832）发布公告称，建业地产将全力保交

付、保经营，集中一切资源保证现有项目交付，加快在建物业及已竣工物业的销售，

保障购房者、集团合作伙伴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建业集团目前仍保持正常商

业运营。根据建业地产发布的合同销售数据（未经审计），建业地产 2023 年 1-7 月合

同销售总额 104.26 亿元，同比减少 35.5%，合同销售建筑面积 1,539,430 平方米，同

比减少 31.3%，尽管受行业波动影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较高的销售额，正在通过

销售房产回笼资金。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对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应收款项及期后回款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名

称 

项目名

称 

合同金额

（含税） 

截至期末

收入确认

金额 

截至期末

收入确认

比例 

合同结算节

点及比例 

应收款余

额 

合同约定

逾期款 

期后回

款* 

伊川建业绿

色基地发展

有限公司 

伊川建

业龙府 
1,701.00 1,092.39 70.00% 

未完工，确

认进度 70% 
740.70 246.37 244.00 

许昌建腾置

业有限公司 

建业臻

悦会 
1,214.75 1,114.45 100.00% 

开始送电，

结算 80% 
529.21 292.61 15.00 

长葛市建置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长葛建

业桂园 
993.14 911.14 100.00% 

开始送电，

结算 80% 
455.94 260.94 - 

禹州置腾建

设开发有限

公司 

禹州建

业桂园 
748.09 686.32 100.00% 

开始送电，

结算 70% 
237.09 49.58 - 

许昌置腾房 许昌建 2,163.88 1,984.34 100.00% 一期工程已 82.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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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业世和

府 

移交供电，

结算 95%，

二期工程开

始送电，结

算 80% 

许昌一号城

邦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壹号城

邦 
342.40 323.02 100.00% 

质 保 期 已

满 ， 结 算
100% 

77.40 77.40 16.88 

小计      2,123.02 682.90 275.88 

注：期后回款截止日为 2023 年 7 月 31 日。 

注 2：壹号城邦项目于 2018 年确认收入。 

发行人电力工程总包业务，收入确认依据的外部证据为项目完工进度确认单或

者竣工验收单（报告）。根据公司与建业集团相关公司签署的合同约定，项目通常约

定配电室设备到场验收合格、工程完成具备送电条件、工程竣工、移交供电部门等

多个结算付款节点，并约定 5%质保金，质保期两年。除未完工的伊川建业龙府客户

出具了《合同完工进度确认单》，未进行竣工验收外，上述其他项目均已开始送电并

由相关单位出具了竣工结算单据，因此公司根据客户出具的单据确认了相应比例的

收入。但由于后续供电部门移交手续周期较长，项目未达到相应的款项支付节点。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第十一条规定如下： 

“第十一条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

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

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公司执行中的项目，由于公司从事的电力工程项目在客户的资产基础上按

照客户的施工图纸和行业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施工，在客户的监督下进行实施，建

设电力设施、安装设备等，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对于已完成的部分工作，客户后续

可以直接使用。如果中途更换项目执行方，公司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新执行方可

以继续依照施工设计要求自行采购设备，完成安装，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

并消耗了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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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施工场地为客户提供的、工程施工所在地和工程设备

与材料运达的目的地，客户可以控制。公司在客户已构建、已控制的资产基础上建

设电力设施、安装设备等，相应资产也由客户控制，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对于已完

成的部分工作，实际已经在客户现有的资产上，根据客户的要求，在客户的监督下

进行实施，因此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后续可以直接使用。 

因此公司电力工程总承包业务满足上述准则中第十一条（一）客户在企业履约

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

中在建的商品。发行人根据客户确认的完工进度确认单、竣工验收单等证据确认的

工作量和对应的收入金额，与合同约定付款支付具体节点进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该

差异不影响公司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中关于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

的认定条件。 

截至 2022 年末根据项目送电、移交进度和合同约定付款进度，公司对建业集团

相关下属公司合同约定应收款为 682.90 万元。上述项目中除壹号城邦已交房完毕，

伊川建业龙府尚在建设，其他项目均在通过销售回笼资金。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已实现期后回款 275.88 万元。 

（2）与发行人协商以房产抵账 

考虑到近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房产销售周期较长，回款进度难以保证，

建业集团与发行人协商，拟采用房产抵账的方式化解部分账款。发行人已与建业集

团达成一致，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签署抵房协议，由建业集团提供长葛建业桂园总价

约 700 万元的房产抵账，房产价值可以全额覆盖禹州置腾、许昌置腾和一号城邦三家

客户的全部应收款项（含质保金）。 

考虑到建业集团与公司账款总额较高，项目较为分散，涉及多个项目，若采用

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账房产数量多且分散，公司未来处理变现可能存在困难。且

公司已取得的鄢陵建业提供的土地抵押，后续随着项目移交验收等手续完成，达到

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发行人将继续与建业集团协商，根据其资金状况、回款情况

和房源情况，选择回款或继续抵房。 

（3）出具回款承诺 

前述建业集团下属公司中未全额回款的许昌建腾出具回款承诺：“目前项目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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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有序的推进。项目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移交完成后，正常办理结算付款手续。

计划在 2024 年 6 月底前向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95%，剩余质保

金到期后支付完毕。”长葛建置出具回款承诺：“目前项目正在正常有序的推进，正常

交付。项目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移交完成后，正常办理结算付款手续。计划在 2023

年年底前向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95%，剩余质保金到期后支付

完毕。”伊川建业出具回款承诺：“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支付许昌智能

694.00 万元，后续本公司将根据项目分期开发结算情况，按合同及时办理工程价款结

算支付。目前伊川建业龙府项目一期工程已开始销售，二期工程正常建设中。未来

随着伊川建业龙府项目的逐步销售，公司现金流情况有所改善可以足额结算与许昌

智能的工程款项。” 

3、说明建业集团相关账户被政府监管的情况，出售房产所得资金的支付对象及

支付顺序、比例等，法院是否会将相关资金优先支付给执行人 

根据中介机构对许昌市住建局访谈确认，建业集团相关地产项目均已开立了监

管账户，用于管理房屋预售款，保证房产交付。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 

“三、合理确定监管额度 

监管额度是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资金额度，由市、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条件等

因素确定。购房人缴交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

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直接存入监管账户。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达到监管

额度后，超出监管额度的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取使用。 

四、保障资金专款专用 

监管账户中监管额度内的资金不同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包括项目建设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进度款等相

关支出。监管额度内的资金，在商品房项目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商业银行

不得擅自扣划;设立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集团公司不得抽调。 

五、按工程进度及时拨付资金 

监管额度内的资金应按照工程建设进度予以拨付。首次拨付节点不得早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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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完成，最后拨付节点为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具体拨付节点由市、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确定。按照预售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出资金使用申请，

经所在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实同意，商业银行应及时拨付。商业银行违反

预售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未经所在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实同意，擅自拨付

监管额度内资金的，应当负责追回资金，无法追回的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监管资金账户主要用于管理购房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

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在监管额度内的资金不同于房地产开

发企业自有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包括项目建设必需的

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进度款等相关支出，需根据工程进度进行拨付。监管资金账

户内资金仅用于支付发行人等工程总承包商，在承包商内部应依据项目进度付款，

承包商之间不存在明确的支付顺位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法院保

全执行措施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通知》： 

“人民法院对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时要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坚持比例原则，切实避免因人民法院保全、执行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内的款项导致施

工单位工程进度款无法拨付到位，商品房项目建设停止，影响项目竣工交付，损害

广大购房人合法权益。 

除当事人申请执行因建设该商品房项目而产生的工程建设进度款、材料款、设

备款等债权案件之外，在商品房项目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对于预售资金监

管账户中监管额度内的款项，人民法院不得采取扣划措施。” 

因此如果监管资金账户出现冻结等保全措施的情况，不会影响工程款的支付。

对于监管账户中监管额度内的款项，除符合监管资金使用规定的工程款、材料款、

设备款，人民法院不得采取扣划措施。 

综上，建业集团相关项目均已开立监管账户，根据相关政策，出售房产所得资

金均应根据监管要求用于支付工程款，在承包商内部应依据项目进度付款，承包商

之间不存在明确的支付顺位问题。除符合监管资金使用规定的工程款、材料款、设

备款，人民法院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将相关资金优先支付给执行人，不存在因人民法

院采取划扣等措施影响工程款支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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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内回款金额是否来自于建业集团被监管的账户，说明具体金额 

2022 年 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要求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按预售许

可设立监管账户。2022 年 3 月河南省住建厅、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银保监会河

南监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意见》（豫建行规﹝2022﹞

1 号），对河南省内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做出明确要求。根据相关规定，监管账

户主要用来收取房屋预收款，监管资金范围外企业仍保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报告期

内，2020 年至 2021 年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尚未开立监管资金账户，2022 年建业集团下

属项目陆续开立了监管账户，当期回款合计 2,436.20 万元，其中 1,309.50 万元来源于

监管资金账户。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期后回款 275.88 万元，款项来源均源自其项

目自有资金，非项目监管资金账户。 

5、结合建业集团的经营情况说明回款预期及回款安排。 

2023 年 6 月 23 日，建业地产（HK：0832）发布公告称，建业地产将全力保交

付、保经营，集中一切资源保证现有项目交付，加快在建物业及已竣工物业的销售，

保障购房者、集团合作伙伴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建业集团目前仍保持正常商

业运营。根据建业地产发布的合同销售数据（未经审计），建业地产 2023 年 1-7 月合

同销售总额 104.26 亿元，同比减少 35.5%，合同销售建筑面积 1,539,430 平方米，同

比减少 31.3%，尽管受行业波动影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较高的销售额，正在通过

销售房产回笼资金。根据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出具的《回款承诺》，建业集团相关公司

项目正在正常有序的推进，正常交付。在项目验收移交完成后，正常办理付款手续。

计划于 2024 年陆续向公司支付剩余的工程款。后续公司将持续与建业集团沟通，选

择回款或抵房的形式，必要时提起诉讼行使抵押权，保证公司的账款安全。 

（二）说明鄢陵建业的经营情况，其提供的抵押土地新增 6 项被查封的具体情

况，包括申请查封的主体、查封的性质、查封的阶段、涉及的标的大小等，结合相

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政策要求，说明是否存在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权优先

于公司的工程价款及抵押权的情况。如建业集团发生破产清算，说明公司的清偿权

利顺位，是否存在债权或抵押权难以实现的风险。 

1、鄢陵建业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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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建业主要经营鄢陵建业绿色基地项目，该项目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

是建业集团在鄢陵建设的第一个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业绿色基地，项目整体

占地 5000 亩，计划总投资 13 亿元，规划建设有高端设施农业研发与生产、优质苗木

储备与生产、绿色农产品示范种植与供给、休闲观光农业等板块，致力于打造集“研

发、生产、示范、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该地区由建业集团分阶段开发，

目前已建成花卉智能温室、建业大食堂等项目。2018 年 9 月，鄢陵建业绿色基地被

评为“国家级 4A 景区”，年接待游客超过 100 万人次，是花都鄢陵的旅游名片之一。 

鄢陵建业抵押的商服地块位于鄢陵建业大食堂以北，属于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后

期商业开发的关键地块，目前受房地产行业景气度下降、建业集团整体资金紧张所

限，该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始开发。随着 2023 年旅游业需求明显增长，建业集团将该

地块作为建业绿色基地的一部分，配合现有项目未来继续开发的需求较强。 

2、抵押土地新增 6 项被查封的具体情况，包括申请查封的主体、查封的性质、

查封的阶段、涉及的标的大小等，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政策要求，说明

是否存在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权优先于公司的工程价款及抵押权的情况。 

中介机构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前往鄢陵县自然资源局实地核实并获取了鄢陵县自

然资源局出具的截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查询日）的《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根据

记载表载明的信息，鄢陵建业为发行人提供抵押担保的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查封

记录为 5 项，较 2023 年 7 月 12 日（原查询日）《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载明的 6 项

法院查封记录减少一项“（2023）鲁 14287 执 735 号”案件。经核查，6 项法院查封

记录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文

号 
案由 

申请执行

人 

执行标的

（万元） 

执行立案日

期 

未履行金额

（万元） 
查封日期 

查封

性质 

查封

阶段 

1 

(2022)豫

1024 执

2452 号 

（2022）豫

1024 民 初

1587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滨州刘圣

彬园林有

限公司 

38.63 2022.10.12 9.32 2022.12.29 

民事

强制

执行

措施 

执行

查封 

2 

(2023)豫

1024 执

488 号 

（2022）豫

1024 民 初

2586 号 

票据纠

纷 

滨州刘圣

彬园林有

限公司 

20.22 2023.02.08 20.22 2023.2.24 

民事

强制

执行

措施 

执行

查封 

3 
(2023)豫

1024 执

（2022）豫

1024 民 初

服务合

同纠纷 

郑州蓝鲸

元素企业
19.71 2023.01.10 19.71 2023.2.14 

民事

强制

执行

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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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号 2283 号 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 

执行

措施 

4 

(2023)豫

1024 执

337 号 

（2022）豫

1024 民 初

2431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许昌众和

电力安装

有限公司 

5.00 2023.01.17 5.00 2023.2.14 

民事

强制

执行

措施 

执行

查封 

5 

(2023)豫

1024 执

504 号 

（2022）豫

1024 民 初

2943-1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许昌磐硕

建材有限

公司 

100.00 2023.2.9 —— 2023.2.14 

民事

强制

执行

措施 

执行

查封 

6 

（2023

） 鲁

14287 执

735 号 

（2022）鲁 

1428 民 初 

1755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武城县方

州空调设

备有限公

司 

4.83 2023.5.10 —— 2023.6.25 

民事

强制

执行

措施 

执行

查封 

上述鄢陵建业为发行人提供抵押担保的土地使用权上的查封登记均系人民法院

在民事执行阶段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案由主要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

不涉及抵押土地及抵押人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事案件涉案资产、涉案单位的情

况。根据中介机构与鄢陵县人民法院的访谈确认，截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上表序号

5“（2023）豫 1024 执 504 号”所涉案件已执行完毕，系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债务。

故此，上表序号 1-4 项查封登记事项涉及的执行标的合计为 83.56 万元，未履行金额

合计为 54.25 万元，涉及金额较小。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8 月 16 日出具证明：“抵押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相

关争议或纠纷。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我局未发现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

对该宗土地的开发利用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定的情形,我局不存在对鄢

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许昌智能继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可以依法实现其对该宗

地的优先受偿权。除国家政策要求和不可抗力外，本证明出具后一年内（即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我局亦不会对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收回。” 

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出具《关于鄢陵建业土地抵押事项的承诺》，承诺在

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账款全额到账至发行人账户或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对发

行人全额账款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担保措施且办理完毕担保手续之前，将不会同意

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出的任何解除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的要求或建议，亦不会配

合抵押人鄢陵建业或相关主体办理解除土地抵押登记手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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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之间的权利顺位关系，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二、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已支付全部价款，主张其房屋交付

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剩

余价款的，可以适用前款规定。 

三、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

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十六条： 

“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

押权和其他债权。” 

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

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

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

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提及的“商

品房消费者价款返还请求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系基于同一建

设工程项目中若干权利竞合时的权利顺位问题，均基于《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所

规定的承包人将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根据中介机构的实地查看以及与建业

集团相关负责人访谈确认，鄢陵建业抵押土地尚未开始开发，不存在商品房消费者

优先权或者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 

3、如建业集团发生破产清算，说明公司的清偿权利顺位，是否存在债权或抵押

权难以实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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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破产实务的认定，房地产企业若进入破

产程序，其各类破产债权清偿顺位如下： 

（1）优先权 

①商品房消费者的超级优先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修正）》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商品房消费者的法律认定及其权利的超级优先性，

即“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

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

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

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

十。” 

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125 条对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进

行了适当扩张，即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

有用于居住的房屋，或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 1 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

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商品房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接近于百分之五十且已

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

也可以认定为商品房消费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法释[2023]1 号）设立

了商品房消费者的房屋交付请求权及购房价款返还请求权两项超级优先权。该司法

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条件，即“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

“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剩余价款”。 

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仅次于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的一类优先权。 

《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

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

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

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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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三十六条：“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③担保物权 

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

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三条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在担保物权消灭或者实现担保物权后的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

中可用以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其他破产债权。 

因此，如债权人依法享有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有权在破产

程序中就担保财产主张优先受偿权。 

（2）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

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

用。故而，破产费用的清偿顺位优先于共益债务。 

（3）破产债权的一般清偿顺序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

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

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

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

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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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综上所述，若房地产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其权利清偿顺位为：商品房消费者的

超级优先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权＞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一般债权

清偿顺序。 

（4）若建业集团进入破产清算，发行人的清偿权利顺位 

建业集团及其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下属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如建业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则由于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建业集团下属公司

禹州置腾、许昌建腾、长葛建置、许昌置腾、许昌一号城邦、伊川建业及鄢陵建业

均系独立的法人主体，从法律层面受母公司破产清算影响较小，此种情况下，在符

合《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发行人对六家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六家建业集团

下属公司所欠付的工程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此外，发行人已就鄢陵

建业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抵押权，发行人可依据《民法典》及《抵押合

同》约定的条件主张行使抵押权，就抵押土地司法处置的价款优先受偿。 

如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六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且抵押人鄢陵

建业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发行人可向建业集团下属六家子公司各自的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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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债权，发行人的债权种类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普通债权。因鄢陵建

业为发行人提供抵押担保的土地不属于上述债务人破产财产范围，发行人可另向抵

押人鄢陵建业主张实现抵押权，就抵押土地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如鄢陵建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09 条规定：“对破产人

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发行人在抵

押物担保的主债权的范围内对鄢陵建业抵押土地的处置价款均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4、发行人对建业集团账款清偿顺位问题分析 

（1）对于 6 家存在交易的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发行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①发行人依法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十六条： 

“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

押权和其他债权。” 

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

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

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

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作为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工程供应商，发行人对相应的建筑工程在

符合《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一）》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且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②商品房消费者优先受偿权对公司债权实现影响较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二、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已支付全部价款，主张其房屋交

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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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款的，可以适用前款规定。 

三、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

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因此对于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商品房消费者对于对应工程

的优先受偿权优先于发行人的建筑工程的享有优先受偿权。 

经核查，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涉及的被列为被执行人和失信

被执行人的案由主要是工程合同、票据追索权纠纷，被执行案件不涉及社会公众和

大量交房有关纠纷。上述公司被执行案件中仅涉及四宗涉及返还消费者款项的商品

房销售相关纠纷，合计应返还消费者 393.46 万元，涉及纠纷案件较少且执行金额相

对较小。上述公司对应的项目均在正常施工和销售中，不存在停止经营的情况，出

现大规模交付问题，影响发行人债权的风险较小。 

③监管部门已通过设立监管资金账户，保证项目交付和供应商的权益 

项目当地住建局等监管部门已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等规定，对建业集团

下属公司的地产项目开立了监管资金账户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完工交付。监管资金账

户主要用于管理购房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

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在监管额度内的资金不同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

应当专款专用，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包括项目建设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和

施工进度款等相关支出，需根据工程进度进行拨付。必要时，住建部门可以直接接

管项目，保证项目的顺利交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法院保

全执行措施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通知》，除符合监管资金使用规定的

工程款、材料款、设备款，人民法院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将相关资金优先支付给执行

人，不存在因人民法院采取划扣等措施影响工程款支付的情况。 

监管部门已通过设立监管资金账户等措施，保证项目交付和供应商的权益。 

（2）对于抵押土地，发行人享有对抵押土地处置的价款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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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行人依法享有鄢陵建业土地的抵押权 

我国《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

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

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

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

市场价格。” 

根据上述规定，鄢陵建业作为土地抵押人，根据《抵押合同》约定，其以自有

的土地使用权为所涉债务人提供抵押担保，发行人可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

抵押人鄢陵建业主张实现抵押权优先受偿。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09 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

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即使鄢陵建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对于破产企业的财产已经设定抵押的，抵押

权人即发行人对该财产仍享有优先受偿权。 

②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不影响公司行使抵押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的“商品房消费者

价款返还请求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均是基于《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

所规定的承包人将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根据中介机构的实地查看与建业集

团访谈确认，鄢陵建业抵押土地尚未开始开发，不存在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或者建

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③预售资金监管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行使抵押权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 

“三、合理确定监管额度 

监管额度是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资金额度，由市、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条件等

因素确定。购房人缴交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



8-7-28  

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直接存入监管账户。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达到监管

额度后，超出监管额度的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取使用。” 

由此可见，监管资金账户主要用于管理购房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

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根据中介机构对许昌市住

建局访谈确认，鄢陵建业抵押土地未开始建设，因此不属于监管资金管理范围。未

来若公司拍卖鄢陵建业土地，上述款项则为鄢陵建业自有资金，亦不在监管资金账

户管理规定所划定的购房款相关范围内，因此公司拍卖鄢陵建业土地后对相应款项

的回收不会受到监管资金账户相关政策的影响。 

综上，发行人对建业集团相关债务人的债权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尽管该

优先权劣后于商品房消费者优先受偿权，但相关房地产项目目前仍在正常运行，涉

及返还消费者购房款的金额相对较小，对发行人优先权影响较小。项目当地监管部

门已经对相关工程开立了监管资金账户进行监管，以保障项目的交付和供应商的合

法权益。此外，发行人拥有鄢陵建业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上述抵押权不受鄢陵

建业破产、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预售资金监管规定等影响，公司行使该抵押权，

对土地使用权拍卖后的账款优先受偿。 

（三）说明在 2022 年末建业集团下属多家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且应收账

款已发生逾期的情形下，是否表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特征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

生变化且与组合内其他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特征已显著不一致，结合前述情况说明

进一步论证 2022 年末发行人对建业集团下属多家公司仍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是否符

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要求，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谨慎。 

1、坏账计提情况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包括伊川建业绿色基地发展有限

公司、许昌建腾置业有限公司、长葛市建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昌置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禹州置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许昌一号城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应

收账款与合同资产余额合计 2,123.02 万元，当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中许昌置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禹州置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通过前述

情形判断建业集团可能出现了流动性困难的迹象，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特征自初

始确认后已经发生变化且与组合内其他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特征已显著不一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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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司对相关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 

结合相关应收款项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抵押物价值可以覆盖公司对建业集团下

属公司的全部债权、预计抵押权的实现不存在障碍的情况，因此公司在 2022 年末对

上述债权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未谨慎考虑其风险，对账款进行单项计提。 

考虑到 2023 年以来，虽然国家出台多项房地产行业支持政策，但建业集团经营

情况未发生实质改善，虽然建业集团上半年仍有回款，且建业集团抵押土地金额可

以覆盖公司债权金额，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同时为更准确反映公司对建业集团下

属公司的各项债权列报，便于公众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合理使用，对 2022 年末应收建

业集团下属公司款项由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更正为按照 30%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差错更正的影响 

（1）2022 年度调整后财务数据 

上述差错更正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74,382.04 -370.95 74,011.09 -0.50% 

负债合计 36,855.02 - 36,855.02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527.01 -370.95 37,156.07 -0.99% 

营业收入 48,175.59 - 48,175.59 - 

净利润 4,556.83 -370.95 4,185.88 -8.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59.49 -370.95 4,188.54 -8.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63.05 -370.95 2,492.10 -12.96% 

更正后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列示）分别为 3,012.30 万元、2,492.10 万元，均不低于 1,500 万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计算）分别为 9.95%、

7.50%，平均不低于 8%，符合《上市规则》第 2.1.3 条第（一）项标准。 

（2）2023 年 1-6 月调整后主要财务数据（数据经申报会计师审阅）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6-30/2023年1-6

月 

2022-12-31/2022年1-

6月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70,096.29 74,011.09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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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计 31,472.05 36,855.02 -14.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624.24 37,156.07 3.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37,789.07 37,065.00 1.95% 

营业收入 19,932.97 13,209.05 50.90% 

净利润 733.17 -324.01 同比扭亏为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24.06 -318.81 同比扭亏为盈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2.71 -1,279.63 同比扭亏为盈 

更正后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状况总体良好，资产总计为

70,096.29 万元，较上年末降低-5.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7,789.07 万元，

较上年末增长 1.95%。得益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和公司在新能源行业的不断拓展，

2023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32.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90%，实现净

利润 733.17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3）2023 年调整后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预计 2023 年 1-9 月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9月 变动比例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 37,000.00-42,000.00 增长64.46%-86.69% 22,497.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00.00-2,500.00 
增长100.28%-

150.35% 
998.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0.00-2,300.00 同比扭亏为盈 -332.09 

公司预计 2023 年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变动比例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58,000.00-68,000.00 
增长20.39%-

41.15% 
48,175.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0.00-5,300.00 增长2.66%-26.54% 4,188.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00.00-5,100.00 

增长64.52%-

104.65% 
2,492.10 

基于公司与下游客户的沟通情况，并结合宏观经济情况、行业发展态势、市场

供需情况以及公司自身的经营情况预测等，公司预计 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7,000.00 万元至 42,000.00 万元，同比增长 64.46%至 86.6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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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00.00 万元至 2,300.00 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2023 年营业收入为 58,000.00 万元至 68,000.00 万元，同比增长 20.39%至 41.15%；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00.00 万元至 5,100.00 万元，同

比增长 64.52%至 104.65%。前述指标均同比有所增长，主要原因是：（1）公司新能

源行业开拓顺利，光伏、低碳园区总承包、光伏逆变器等新能源设备订单增长迅速，

推动了公司收入的增长；（2）得益于经济形势向好，电力行业投资明显增长，且随

着开工进度逐渐恢复，公司前期储备项目也开始逐渐实施、交付。 

上述业绩预计情况系公司初步测算数据，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

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四）结合建业集团及下属公司在 2022 年及 2023 年经营情况、经营环境及其

他变化等说明对建业集团应收账款 2022 年末按账龄组合计提但 2023 年上半年按照

单项计提的合理性，发行人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是否保持一致，2023 年上半年对相

应应收账款单项计提 30%的测算依据，计提比例是否能覆盖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

险，发行人是否存在利用坏账计提调节业绩的情形。 

1、建业集团 2022年末及 2023年 6月末坏账计提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与公司存在交易的建业集团下属公司中，两家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两家被列为被执行人。2023 年以来，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实质

改善，其中四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两家被列为被执行人，且建业集团在 2023 年

6 月出现境外市场债券违约，出现实质性的流动性困难，因此，虽然建业集团 2023

年上半年仍有回款，且建业集团抵押土地金额可以覆盖公司债权金额，公司出于谨

慎性考虑，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在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6 月末应收债权按照 30%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 

因此，公司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的应收款项从 2022 年末按账龄组合计提到 2023

年上半年按照单项计提是基于上半年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

等的变化做出的调整，具有合理性，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考虑存在土地抵押担保情况，公司相关款项可回收性的风险远小于上市公司同

类款项，选取上市公司对同类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低值 30%作为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比例，具有合理性，可以覆盖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发行人不存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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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计提调节业绩的情形。 

同时，如本回复（三）所述，公司出于更谨慎性的考虑，同时为更准确反映公

司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的各项债权列报，便于公众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合理使用，对

2022 年末应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款项由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更正为按照 30%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已对 2022 年度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申报文件进行了更正。 

2、单项计提 30%的合理性分析 

（1）建业集团 2023 年上半年仍有回款，相关公司仍在正常经营 

2023 年 6 月 23 日，建业地产（HK：0832）发布公告称，未能在 2023 年 6 月 23

日宽限期结束之前支付 2024 年到期之 7.75%优先票据的利息，将暂停向所有境外债

权人进行支付，该等未能付款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根据相关融资安排的相应条款要求

加快偿还债务及采取行动。建业地产将全力保交付、保经营，集中一切资源保证现

有项目交付，加快在建物业及已竣工物业的销售，保障购房者、集团合作伙伴和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根据建业地产发布的合同销售数据（未经审计），建业地产

2023 年 1-7 月合同销售总额 104.26 亿元，同比减少 35.5%，合同销售建筑面积

1,539,430 平方米，同比减少 31.3%，尽管受行业波动影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较

高的销售额，正在通过销售房产回笼资金。 

截至 2023 年 8 月 25 日，建业集团实现期后回款 275.88 万元，与公司存在交易

的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相关房产项目均在正常建设、正常销售中，建业集团仍然具备

一定的回款能力。 

考虑到建业集团已经出现境外市场债券违约，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对 2022 年

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差错更正，对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6 月末均按 30%比例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2）与上市公司同类案例一致 

经查询上市公司公开信息，2022 年度报告中，存在对建业集团的应收款项的公

司以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对建业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 

狄耐克（300884.SZ） 30.00% 

安居宝（300155.SZ）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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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对建业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比例 

东南网架（002135.SZ） 50.00% 

狄耐克、安居宝、东南网架对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分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比例分别为 30.00%、40.00%、50.00%，采用单项计提的上市公司对建业

集团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30.00%至 50%之间。 

根据深圳市麦驰物联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在审，2023 年 6 月 1 日过会）的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深交所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麦驰物联对于绿地

集团及金科集团的应收款项均按照 25%计提坏账准备。金科集团和建业集团经营情

况较为可比，其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出现大量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在 2022 年 12 月建业集团因指定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为建业集团下属

公司对发行人的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抵押土地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298.34 万元，

远高于公司对建业集团的应收债权。该抵押土地已经进行抵押登记，相关抵押权可

实现。 

考虑到公司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账款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因此公司采

用 3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与上市公司同类案例较为一致。 

（3）抵押土地可以保证应收款项的回收 

①抵押土地价值较高，可以覆盖应收款项 

在 2022 年 12 月建业集团指定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为建业集团下属公

司对发行人的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抵押土地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298.34 万元，远

高于公司对建业集团的应收债权。 

鄢陵建业绿色基地位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是建业集团在鄢陵建设的第一个

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建业绿色基地，项目整体占地 5000 亩。该地区由建业集团

分阶段开发。2018 年 9 月，鄢陵建业绿色基地被评为“国家级 4A 景区”，年接待游客

超过 100 万人次，是花都鄢陵的旅游名片之一。鄢陵建业抵押的商服地块位于鄢陵建

业大食堂以北，属于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后期商业开发的关键地块，建业集团将该地

块作为建业绿色基地的一部分，配合现有项目未来继续开发的需求较强，当前土地

评估价格较原始转让价格已经有一定升值。 

2022 年以来，鄢陵县有多个商业用地转让顺利成交。随着未来经济形势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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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复苏，将继续对周边地块进行开发，因此抵押土地的整体质量较为良好，

未来抵押变现能力有一定保障。 

②公司通过行使抵押权收取款项不存在障碍 

A、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可以对土地拍卖收取的款项优先受偿 

我国《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

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

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

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

市场价格。” 

根据上述规定，鄢陵建业作为土地抵押人，根据《抵押合同》约定，其以自有

的土地使用权为所涉债务人提供抵押担保，发行人可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

抵押人鄢陵建业主张实现抵押权优先受偿。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09 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

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即使鄢陵建业进入破产程序，对于破产企业的财产已经设定抵押的，抵押权人

即发行人对该财产仍享有优先受偿权。 

B、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不影响公司行使抵押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之间的权利顺位关系，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二、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已支付全部价款，主张其房屋交付

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只支付了部分价款的商品房消费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剩

余价款的，可以适用前款规定。 

三、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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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十六条： 

“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

押权和其他债权。” 

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

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

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

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的“商品

房消费者价款返还请求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均是基于《民法典》第八

百零七条所规定的承包人将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根据中介机构的实地查看

与建业集团访谈确认，鄢陵建业抵押土地尚未开始开发，不存在商品房消费者优先

权或者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C、预售资金监管相关规定不影响公司行使抵押权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的意见》（建房﹝2022﹞16 号）： 

“三、合理确定监管额度 

监管额度是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资金额度，由市、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条件等

因素确定。购房人缴交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

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直接存入监管账户。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达到监管

额度后，超出监管额度的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取使用。” 

由此可见，监管资金账户主要用于管理购房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

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根据中介机构对许昌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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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局访谈确认，鄢陵建业抵押土地未开始建设，因此不属于监管资金管理范围。未

来若公司拍卖鄢陵建业土地，上述款项则为鄢陵建业自有资金，亦不在监管资金账

户管理规定所划定的购房款相关范围内，因此公司拍卖鄢陵建业土地后对相应款项

的回收不会受到监管资金账户相关政策的影响。 

综上，发行人作为抵押权人基于《抵押合同》享有对拍卖鄢陵建业土地使用权

所得的拍卖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由于鄢陵建业抵押土地尚未开始开发，商品房

消费者价款返还请求权及房屋交付请求权等优先权利对应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

款，该权利并不影响发行人对鄢陵建业该笔土地使用权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该项目未进入开发阶段，也未开立相应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因此该笔款项不会流

入保交房账户或者优先清偿商品房消费者的相关债权。鄢陵建业为发行人提供抵押

担保的土地使用权上的查封登记均系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阶段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

案由主要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不涉及刑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公

众案件，不影响公司抵押权的实现。 

综上，考虑到建业集团于 2021 年起出现一定资金困难，部分下属子公司出现失

信被执行人情况，2023 年出现境外市场债券违约，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对 2022 年末

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差错更正，对 2022 年末和 2023 年 6 月末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应收

款项均按 3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对建业集团坏账计提比例与上市公司同

类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2022 年 12 月建业集团指定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为建业集团下属公司

对发行人的债务提供了抵押担保，抵押土地经评估的市场价值为 4,298.34 万元，远高

于公司对建业集团的应收债权。截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查询日），鄢陵建业涉及查

封登记的执行标的合计 83.56 万元，未履行金额合计 54.25 万元，建业集团与公司存

在交易的 6 家下属公司涉及商品房销售相关纠纷，合计应返还消费者 393.46 万元。

上述事项涉及金额合计 447.71 万元。尽管上述事项不影响公司抵押权优先受偿，出

于谨慎性考虑扣除上述事项后，该土地的评估价值仍可足额覆盖公司的应收款项余

额。该抵押土地已经进行抵押登记，相关抵押权可实现。因此公司计提比例可以覆

盖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五）全面梳理报告期内及截至目前金宸置业涉及的全部诉讼和仲裁事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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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受理或审理进展、涉诉金额，

结合 2022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金宸置业的经营情况、现金流情况、可执行财产等情况

说明金宸置业是否具有按照回款计划按期回款的能力，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对于

金宸置业应收账款按照 50%计提坏账是否充分，相关测算依据，计提比例是否充分、

合理、谨慎。 

1、报告期内及截至目前金宸置业涉及的全部诉讼和仲裁事项 



 

（1）失信被执行人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

人 

执行标的

（万元） 

未履行金额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案件情况 目前进展 

1 

(2023)豫

1003 执

2299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466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西安钱山

建材有限

公司 

20.22 20.22 2023.04.18 2023.07.31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

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金

宸置业自愿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每

月月底前支付原告 5 万元，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票据款 20 万元支付完

毕。支付最后一笔款项同时附加本

案诉讼费用 2170.84 元。 

2023 年 7 月

28 日，金宸

置业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

人。 

（2）被执行信息 

序

号 
文号 

执行依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

行人 

执行标的

（万元） 
立案日期 终本日期 案件情况 目前进展 

1 

(2023)豫

1003 执

3845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3452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正

宇装饰

工程有

限公司 

5.05 2023.07.24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河南百舸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金宸置业自愿

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之前向原告河南正宇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连带支付票据金额 5 万元。若两被告未能按约定付款，

则支付本案诉讼费用 536.00 元。 

执行阶段 

2 

(2023)豫

1003 执

4012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1043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云南拾

年者陶

瓷有限

公司 

5.05 2023.08.02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自愿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之前一次

性支付原告云南拾年者陶瓷有限公司票据款 5 万元，在支

付该笔款项同时附加本案诉讼费用 535.93 元。 

执行阶段 

3 

(2023)豫

1003 执

3493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3831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恒

腾防水

防腐有

限公司 

5.00 2023.07.11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需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向原告支

付票据款 50,000.00 元。 

执行阶段 

4 

(2023)豫

1003 执

4155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1708

票据追索

权纠纷 

临朐正

源塑胶

包装制

20.22 2023.08.07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5 月 15

日、6 月 15 日、7 月 15 日向原告各支付 5 万元，共计 20

执行阶段 



 

号 品有限

公司 

万元。被告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向原告支付诉讼

费 2,150.00 元。 

5 

(2023)豫

0194 执

3568 号 

（2023）

豫 0194

民初 532

号 

买卖合同

纠纷 

郑州市

豫礼阁

贸易有

限公司 

4.89 2023.06.06 ——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

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被告金宸置业尚欠原告货款 48,905.00 元，

案件受理费 511.00 元；被告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

前向原告支付货款 16,301.00 元，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向原

告支付货款 16,301.00 元，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向原告支付

货款 16,303.00 元、案件受理费 511.00 元。 

执行阶段 

6 

(2023)豫

1003 执

3304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828

号 

买卖合同

纠纷 

郑州柒

丙文化

传播有

限公司 

0.69 2023.07.04 ——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

解书，被告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一次性向原告

支付欠付货款 6,900.00 元。 

执行阶段 

7 

(2023)豫

1003 执

4120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2961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郑州自

有建材

有限公

司 

20.22 2023.08.03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分两期向原告支付票据款 20 万

元，第一笔款项 10 万元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之前付清，第

二笔款项 10 万元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之前付清。本案诉讼

费 2181.10 元由金宸置业承担。 

执行阶段 

8 

(2022)豫

1003 执

4984 号 

（2022）

豫 1003

诉前调确

207 号 

服务合同

纠纷 

许昌海

贝房地

产经纪

有限公

司 

56.50 2022.12.19 2023.02.28 

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

定书，确认申请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有效，金宸置业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向许昌海贝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支付佣金 295,000.00 元，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

佣金 270,000.00 元。 

因该案

2023 年 2 月

28 日被列

为失信被执

行人。目前

已撤销。 

9 

(2023)豫

1003 执

315 号 

（2022）

豫 1003

民初 5477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秉

飒建材

有限公

司 

5.05 2023.01.11 2023.03.28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一次性支付

原告票据款金额 50,000.00 元。如被告未履行约定义务，

则承担本案诉讼费 525.00 元。 

2023 年 3 月

27 日被列

为失信被执

行人。目前

已撤销。 

10 

(2023)豫

1003 执

2324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68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骥

腾实业

有限公

20.00 2023.04.23 2023.07.31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判决书，被告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

金宸置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票据金额

2023 年 6 月

21 日被列

为失信被执



 

号 司 200,000.00 元及利息。两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2,168.10

元，原告负担 18.10 元。 

行人。目前

已撤销。 

11 

（2023）

豫 1003 执

2279 号 

（2023）

豫 1003

民初 1085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郑州众

之邦建

筑材料

有限公

司 

20.00 2023.04.18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判决书，被告金宸置业、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原告票据款

200,000.00 元及利息。两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2,150.00

元。 

2023 年 6 月

13 日被列

为失信被执

行人。目前

已撤销。 

12 

（2023）

豫 0191 执

6212 号 

（2023）

豫 0191

民初 1024

号 

—— —— 10.58 2023.04.17 —— 

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

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被告金宸置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支付合同款 104,628.36 元及违约金。金宸置业负担

案件受理费 1,217.00 元。 

执行阶段 

13 

（2023）

豫 0194 执

2147 号 

（2022）

豫 0194

民初

10460 号 

买卖合同

纠纷 

郑州赢

心商贸

有限公

司 

6.92 2023.04.11 ——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

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截至 2022年 11

月 30日，被告金宸置业尚欠原告货款共计 69,165.00元；被

告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1月 15日前向原告支付 69,165.00

元；若被告金宸置业未按上述约定支付款项，则原告有权要

求被告金宸置业立即偿还剩余全部未付款项及利息（利息以

全部剩余未付金额为基数，自 2022 年 11月 2 日起按年利率

7.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 765.00 元，

由被告金宸置业承担。 

执行阶段 

14 

（2023）

冀 0181 执

819 号 

（2022）

冀 0181

民初 3837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辛集市

源鑫钢

材加工

厂 

0.16 2023.03.23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

决书，被告金宸置业、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票据款 200,000.00 元及利

息。两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2,150.00 元及案件申请费

1,570.00 元。 

执行阶段 

15 

（2023）

冀 0181 执

337 号 

（2022）

冀 0181

民初 3837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辛集市

源鑫钢

材加工

厂 

20.00 2023.03.23 —— 执行阶段 

16 

（2022）

豫 1003 执

4961 号 

（2022）

豫 1003

民初 4549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洁

源新型

建筑材

料有限

5.00 2022.12.16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同意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原

告票据款 5 万元。 

 



 

公司 

17 

（2022）

豫 1003 执

4596 号 

（2022）

豫 1003

民初 4592

号 

票据追索

权纠纷 

河南筑

钰建材

有限公

司 

40.37 2022.12.01 ——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调解书，被告金宸置业欠付原告票据款共计 400,000.00 元

及诉讼费 3,658.44 元，分四期支付，2022 年 10 月 25 日、

11 月 25 日、12 月 25 日前分别支付 100,000.00 元，2023

年 1 月 25 日前支付 100,000.00 元及诉讼费 3,658.44 元。 

执行阶段 

18 

（2022）

豫 1003 执

3889 号 

（2022）

豫 1003

诉前调确

167 号 

服务合同

纠纷 

许昌辰

酉房地

产营销

策划有

限公司 

5.50 2022.09.23 —— 

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

定书，确认申请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有效，金宸置业欠付

许昌辰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销售佣金 55,000.00

元，金宸置业同意分期分批支付。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前

支付 15,000.00 元，于 9 月 30 日前支付 20,000.00 元，于

10 月 30 日前支付 20,000.00 元。 

金宸置业已

履行完毕 

（3）涉诉信息 

序

号 
案号 案由 原告/上诉人 被告/被上诉人 

开庭日期/裁

判日期 
案件基本情况 

目前进

展 

1 

（2023）陕

0104 民初

11628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景泰县诺克保

温建材有限公

司 

陕西卓翼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30 日开庭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金宸置业系案涉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及承兑人。票据经两次背书转让

至原告。因票据到期未兑付，原告作为持票人起诉

至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三被告陕西卓

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金宸置业连带给付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

款 200,000.00 元及利息。 

一审阶

段 

2 

（2023）豫

0194 民初

20792 号 

买卖合同纠

纷 

新飞市新飞散

热器有限公司 

许昌市金宸置业

有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23 年 8 月

22 日 

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2023 年 8 月 22 日，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被告金宸置业尚欠原告货款 113,195.20 元及案件受

理费 1,517.00 元。被告自愿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前

支付 56,597.60 元，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支付

56,597.6 元及案件受理费 1,517.00 元。 

一审阶

段 

3 
（2023）豫

0194 民初

承揽合同纠

纷 

朗斯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23 年 8 月

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2023 年 8 月 10 日，河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原告撤

诉，已



 

18263 号 10 日 因原告朗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按原告撤诉处理。 

结案 

4 

（2023）豫

0194 民初

18246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河南名品建材

有限公司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23 年 7 月

21 日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2023 年 7 月 21 日，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

书，金宸置业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之前支付原告河

南名品建材有限公司票据款 50,000.00 元、案件受理

费 537.00 元。 

一审阶

段 

5 

（2023）豫

0104 民初

9853 号 

借款合同纠

纷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7 日开庭 

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2023 年 7 月 31 日，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被告金宸置业、开封中联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封市新区中联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尚欠原告债务本金 17,000.00 万元；于 2024 年 11 月

10 日前偿还原告债务本金 1,700.00 万元，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前偿还原告剩余债务本金 15,300 万元

及补偿金（自 2023 年 4 月 26 日起至上述债务本金

清偿完毕之日止，被告应支付相应利息给原告）。

若被告未按期足额履行前述还款义务，视为剩余债

务全部到期。 

调解，

未开庭 

6 

（2023）豫

10 民终 788

号； 

（2023）豫

1003 民初

52 号 

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 
何晓雨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二审裁判日

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一审裁判日

期：2023 年

3 月 2 日 

二审驳回何晓雨上诉，维持原判。 

已结案 

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金宸置业延期

交房，诉请解除与金宸置业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金宸置

业未逾期交房，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不符合解

除条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7 

（2023）豫

10 民终 521

号；

（2022）豫

1003 民初

3983 号 

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 
张爱红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二审裁判日

期：2023 年

5 月 12 日 

一审裁判日

期：2023 年

1 月 17 日 

二审驳回张爱红上诉，维持原判。 

已结案 

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系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的（2022）豫 10 民终 1391 号裁定书，发回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重审。原告主张金宸置业延

期交房，诉请解除与金宸置业签署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金宸

置业未逾期交房，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不符合



 

解除条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8 

（2023）豫

0522 民初

480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北京铭瑞世纪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安阳厚海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江

苏中南建筑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许昌金宸置

业有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23 年 2 月

13 日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2023 年 2 月 13 日，河南

省安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法院认为，

北京铭瑞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并未支付对价，也

不符合不支付对价的条件，涉案票据系为了抵账而

背书转让套取票据金额，并非合法取得该票据。故

判令驳回北京铭瑞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

求。 

已结案 

9 

（2022）豫

1003 民初

2736 号 

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 
何晓雨 

被告：许昌金宸

置业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新许支行 

裁判日期：

2022 年 6 月

22 日 

本案系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2022 年 6 月 22 日，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准予原告何

晓雨撤诉。 

原告撤

诉，已

结案 

10 

(2022)豫 10

民终 35

号；

（2021）豫

1003 民初

4721 号 

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 
张佳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二审裁判日

期：2022 年

2 月 16 日 

一审裁判日

期：2021 年

11 月 22 日 

2022 年 2 月 16 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裁定，裁定“撤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2021）豫 1003 民初 4721 号民事判决；准许张佳

撤回起诉”。 原告撤

诉，已

结案 

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21 年 11 月 22 日，许

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金宸置业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张佳逾期交房违约

金（以 580,037.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按照日万分之 0.5 计算至实际交房止）。 

11 

（2019）豫

10 民初 146

号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许昌金宸置业

有限公司（反

诉被告） 

江苏中南建筑产

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反诉原

告） 

裁判日期：

2020 年 8 月

3 日 

本案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020 年 8 月 3 日，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金

宸置业撤回起诉；准许反诉原告江苏中南建筑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撤回反诉。 

原告撤

诉，反

诉原告

撤回反

诉，已

结案 

12 

（2020）豫

1003 民初

1212 号 

合同纠纷 

许昌大汉广告

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20 年 6 月

28 日 

本案系合同纠纷。2020 年 6 月 28 日，许昌市建安

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金宸置业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许昌大汉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

已结案 

https://www.qcc.com/case/94ae8f6e140c37e865da2d7d7b149200.html
https://www.qcc.com/case/94ae8f6e140c37e865da2d7d7b149200.html
https://www.qcc.com/case/94ae8f6e140c37e865da2d7d7b149200.html


 

司定做款 27,112.50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

以 27,112.5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 年 3 月 27 日起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金宸置业负担案件受理

费 239.00 元。2018 年 6 月 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期间，原告多次为被告公司的亚新美好莲城项目和

芙蓉湖项目制作安装包装物料及其他物品。后因被

告未按照上述业务确认单中的欠款数额履行支付义

务，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定做款 35000.5

元及利息。 

13 

（2020）豫

1003 民初

189 号 

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 
马焕霞 

许昌金宸置业有

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20 年 3 月

31 日 

本案系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2020 年 3 月 31 日，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解除双方

《美好莲城房源认购书》；被告金宸置业返还原告

马焕霞定金 1 万元；被告河南纳客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返还原告马焕霞入会费 2 万元。 

已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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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宸置业被执行相关案件主要是票据追索权和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金额总体较

小。中介机构对许昌市仲裁委案件受理处访谈，并经金宸置业出具承诺确认，报告

期内金宸置业不存在仲裁事项。 

2、2022年金宸置业坏账计提分析 

根据 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金宸置业签署的《回款计划》，就其对公司 839.69

万元欠款的偿还安排如下：“根据 2023 年资金计划安排，将在 2023 年 12 月末前向公

司支付欠款总额的 50%，剩余款项根据项目交付进度，2024 年 12 月末前完成结算支

付。”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于 2023 年 3 月和 8 月分别对金宸置业经营的亚新美好莲

城项目建设及销售情况进行了现场查看，美好莲城项目一期住宅已全部完工销售，

二期工程一直在持续施工、陆续销售中，未出现停止经营、项目停工的情况。根据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金宸置业现场负责人访谈确认，美好莲城项目一期工程已

交付，部分房产仍在售，二期工程预计于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6 月陆续交付，截

至 2022 年末金宸置业总资产约 4 亿元，仍有房产在售，二期工程可以抵押，未来随

着“保交楼”政策的支持，可以通过销售回款和银行贷款等方式回款。 

根据现场查看情况，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后按照 5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1）金

宸置业经营的亚新美好莲城项目一期已正常开始销售，二期工程正常在建，公司仍

持续经营，随着房产的持续建设、销售，具有一定偿债能力。（2）金宸置业的上层

股东中，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和郑州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30%）均是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金宸置业大股东亚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40%）在河南也具有较高知名度。经网络查询，亚新置业集团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破产重组、清算、出现重大债务违约等情形。（3）根据金宸置业出

具的《回款计划》约定，将在 2023 年 12 月末前向公司支付欠款总额的 50%。综合

考虑前述因素后，对于发行人 2022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对于金宸置业应收账款按照

50%计提坏账准备合理。 

2023 年 1-7 月金宸置业已回款 310 万元，回款进度符合《回款计划》约定，金宸

置业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与公司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抵付房产价值预计约

502.69 万元，待抵房手续完成后，公司对金宸置业应收款项整体较低，总体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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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说明 2023 年 7 月 28 日金宸置业又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涉及的案由、标的金额，发行人与金宸置业于 7 月 28 日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

涉及的 6 套房产的具体情况及抵房手续进展情况，相应房产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或者

抵付障碍，抵付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 

1、2023年 7月 28日金宸置业又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2023 年 7 月 28 日，金宸置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如下： 

文号 

执行依

据 

文号 

案由 
申请执行

人 

执行标

的（万

元） 

未履行金

额（万

元） 

立案日

期 

终本

日期 
案件主要情况 

目前进

展 

(2023)

豫
1003

执
2299

号 

（2023

）豫

1003 民

初 466

号 

票据追

索权纠

纷 

西安钱山

建材有限

公司 

20.22 20.22 
2023.0

4.18 

2023.0

7.31 

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

纷。许昌市建安区人民

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金宸置业自愿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每月月底

前支付原告 5 万元，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票

据款 20 万元支付完

毕。支付最后一笔款项

同时附加本案诉讼费用

2170.84 元。 

2023

年 7 月
28

日，金

宸置业

被列为

失信被

执行

人。 

上述导致金宸置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涉及标的

20.22 万元。 

2、发行人与金宸置业于 7月 28日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涉及房产情况 

（1）抵付房产具体情况 

发行人与金宸置业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相关抵账房为金宸置业建设的

亚新美好莲城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房屋坐落 面积（平方米） 单价（元/平方米） 总价（万元） 

6 号楼-2 单元-102（送花园） 136.84 8,220.67 112.49 

6 号楼-2 单元-201 136.84 5,197.17 71.12 

6 号楼-2 单元-202 136.84 5,197.17 71.12 

6 号楼-2 单元-401 136.84 5,110.79 69.94 

6 号楼-2 单元-402 136.84 5,110.79 69.94 

6 号楼-2 单元-601 202.55 5,336.57 108.09 

合计 886.75  502.69 

上述房产尚未办理网签备案。基于谨慎性，上述以房抵债相关应收账款仍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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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核算，不作会计处理。根据中介机构对相关房产进行现场查看，并前往建安区

房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核查，抵房房产未有抵押、查封或出售记录，房产对应美

好莲城项目的用地、施工、规划相关手续和预售许可证均已齐备。2023 年 8 月 28 日，

金宸置业出具了《声明与确认函》：“金宸置业合法拥有美好莲城项目二期 6 号楼-2 单

元的所有权以及《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中约定的抵付给许昌智能 2 单元 6 套商品房

的所有权；金宸置业承诺抵付给许昌智能的房屋不存在抵押、按揭、债务担保或其

他权利瑕疵及经济纠纷，不存在抵付障碍，无任何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综上，抵付

房产不存在权利瑕疵或者抵付障碍。 

（3）抵付房产定价情况 

上述抵付房产单价均依据该小区房屋售价。根据安居客统计，许昌市新房售价

2023 年 1-7 月均为 5,900 元/平方米-6,000 元/平方米之间，金宸置业抵付房产单价与

同地区售价不存在重大差异。 

（七）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会计师进一

步详细论证发行人对上述房地产客户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谨慎，并审慎发表意见。 

（1）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查询裁判文书网等网络公开资料，走访相关法院，查询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

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和金宸置业申请执行人的情况及申请执行标的等涉诉情况，获取

公司起诉建业集团相关法律文书； 

②对建业集团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诉讼执行情况、

抵押土地的决策程序、抵押土地权属情况等； 

③查询预售资金监管相关政策，并对许昌市住建局进行访谈，确认预售资金监

管政策对公司账款回收和抵押权实现的影响； 

④获取公司与建业集团签署的房屋抵账协议、建业集团出具的回款承诺，通过

公开网络查询建业集团相关经营情况； 

⑤走访鄢陵县自然资源局，查询鄢陵建业查封相关情况，并获取鄢陵县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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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开具的证明，确认抵押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相关争议或纠纷，该宗土地在证

明有效期内（截至 2024 年 8 月末）不存在被收回的风险，获取发行人出具的关于账

款全额回收前部解除土地抵押的承诺； 

⑥查询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权和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及政策要求，对公司相关款项回收顺位进行分析； 

⑦查询企业破产相关法规，访谈许昌当地法官，了解如果建业集团破产清算，

公司的清偿权利顺位和抵押权可实现性； 

⑧查询上市公司关于建业集团及其他地产公司坏账计提相关案例，与公司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 

⑨获取金宸置业出具的《回款计划》，走访金宸置业经营的亚新美好莲城项目，

对金宸置业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金宸置业的经营情况、财产情况和回款情况； 

⑩获取公司与金宸置业签署的《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对相关房屋进行实地查

看，走访不动产登记中心，核实抵付相关房屋的抵押、查封或出售记录，获取美好

莲城项目的用地、施工、规划相关手续和预售许可证文件，对抵付房屋的权属进行

分析。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①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已采取回款、抵房等措施解决债务

问题，抵房金额已可以覆盖根据合同应收建业集团相关公司的款项。相关公司已承

诺积极推进项目验收，在 2023 年末对款项进行结算； 

②上述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均已开立了监管资金账户，根据监管要求，该账户款

项均应用于支付工程款； 

③鄢陵建业仍在正常经营中，导致其土地查封的事项金额较小，不涉及刑事、

公共利益等相关情况，不影响公司抵押权的行使。该抵押土地尚未开始建设，不存

在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权、资金受到预售监管等情况，公司行使抵押权不存在

障碍； 

④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已对 2022 年财务数据进行差错更正，在 2022 年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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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末统一对建业集团相关账款按 30%比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按 30%比例

计提坏账准备与上市公司同类情况较为接近； 

⑤建业集团仍在正常经营，并采取抵房等措施解决债务问题，鄢陵建业抵押土

地价值高于公司对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应收款项余额，公司计提比例可以覆盖应收账

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⑥公司对建业集团坏账计提比例主要基于建业集团经营情况、回款情况和土地

抵押情况等，不存在利用坏账计提调节业绩的情形； 

⑦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金宸置业仍在正常经营，其经营的亚新美好莲城项目一

期在正常销售中，二期正常建设预售中。2023 年金宸置业已依照其出具的《回款承

诺》回款 310 万元，公司在 2022 年末对其按照 50%计提坏账充分、合理、谨慎； 

⑧2023 年 7 月 28 日金宸置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主要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所致，其

涉及标的金额较小； 

⑨发行人与金宸置业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涉及的 6 套房产不存在权利瑕

疵或者抵付障碍，抵付价格均为该房屋销售的市场价格，抵付价格公允。 

2、请发行人律师进一步对建业集团的债权回收的可实现性及抵押权的实现进行

详细论证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发行人律师进行了如下核查： 

①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企查查”、“中国裁判文书网”、

查询与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截至查询日（2023 年 8 月 28 日）的执行案件情况； 

②走访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鄢陵县人民法院、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进一步核实、查询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截至查询日

（2023 年 8 月 28 日）的申请执行人情况及申请执行标的； 

③实地前往鄢陵县自然资源局走访并获取《鄢陵县不动产登记局不动产权登记

记载表》（查询日：2023 年 8 月 16 日）； 

④实地走访鄢陵建业的土地主管部门并取得鄢陵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3 年 8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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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具的《证明》； 

⑤查阅发行人与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鄢陵建业”）签订的

《抵押合同》、鄢陵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豫（2022）鄢陵县不动产证明第 0005154 号

他项权利证书（抵押权）、鄢陵建业提供的豫（2018）鄢陵县不动产权第 0002228 号

不动产权属证书； 

⑥实地查看鄢陵建业提供抵押的商服用地目前情况，了解土地利用现状； 

⑦就《鄢陵县不动产登记局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查询日：2023 年 8 月 16 日）

载明的土地查封登记情况向鄢陵县人民法院、建业集团相关工作人员核实，并获得

了对应案件的执行裁定书及执行依据； 

⑧查阅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子公司与发行人签署的相关合同，

访谈建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了解建业集团目前经营情况，是否存在破产清算、破产

重整的情况，取得建业集团出具的回款承诺函，核查发行人债权回收进度。； 

⑨获取发行人出具的《关于鄢陵建业土地抵拥事项的承诺》； 

⑩检索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等涉及抵押担保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等涉及企业破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 

（2）分析过程 

①建业集团的债权回收的可实现性 

A、建业集团下属公司的申请执行人及执行标的等情况 

经核查，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 6 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分别为许昌一号城邦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一号城邦”）、许昌置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许昌置腾”）、禹州置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州置腾”）、许昌建腾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建腾”）、长葛市建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葛市建置”）、伊川建业绿色基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川建业”）。截

至查询日（2023 年 8 月 28 日），前述建业集团下属公司为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状

态详见本回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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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涉及的被列为被执行人和失信被执行人的案由主要为工程合

同、票据追索权纠纷，不涉及社会公众和大量交房有关的诉讼纠纷。 

根据裁判文书显示，上述公司中涉及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建业集团下属公司

合计应返还购房者 3,934,639.06 元，涉及纠纷案件较少且执行金额相对较小。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发行人与禹州置腾、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业集团”）存在一起票据追索权纠纷民事案件，案件基本信息见下表： 

案号 案由 原告 被告 裁判日期 案件进展情况 

（2023）豫

0194 民初

15191 号 

票据追索权

纠纷 
发行人 

禹州置腾、建业住宅集

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3年 7

月 18 日 
执行程序中 

上述案件主要是由于禹州置腾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无法兑付所致，2023年7月18

日，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豫0194民初15191号民事判

决，判决禹州置腾、建业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发行人连带支付票据清偿

金额20.56万元及利息，发行人已向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除上述已披露的发行人与禹州置腾及建业集团的诉讼案件外，发行人与 6 家建业

集团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已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 

（2）发行人债权回收保障措施 

①与建业集团协商以房产抵账 

考虑到近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房产销售周期较长，回款进度难以保证，

建业集团与发行人协商，拟采用房产抵账的方式化解部分账款。发行人已与建业集

团达成一致，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签署抵房协议，由建业集团提供长葛建业桂园总价

约 700 万元的房产抵账，房产价值可以全额覆盖禹州置腾、许昌置腾和许昌一号城邦

三家客户的全部应收款项（含质保金）。后续随着项目移交验收等手续完成，达到合

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发行人将继续与建业集团协商，根据其资金状况、回款情况和

房源情况，选择回款或继续抵房。 

②出具回款承诺 

前述建业集团下属公司中未全额回款的许昌建腾出具回款承诺：“目前项目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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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有序的推进。项目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移交完成后，正常办理结算付款手续。

计划在 2024 年 6 月底前向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95%，剩余质保

金到期后支付完毕。”长葛建置出具回款承诺：“目前项目正在正常有序的推进，正常

交付。项目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移交完成后，正常办理结算付款手续。计划在 2023

年年底前向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95%，剩余质保金到期后支付

完毕。”伊川建业出具回款承诺：“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累计支付许昌智能

694.00 万元，后续本公司将根据项目分期开发结算情况，按合同及时办理工程价款结

算支付。目前伊川建业龙府项目一期工程已开始销售，二期工程正常建设中。未来

随着伊川建业龙府项目的逐步销售，公司现金流情况有所改善可以足额结算与许昌

智能的工程款项。” 

③鄢陵建业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取得土地抵押权系发行人确保债权回收的保障措施之一（该土地评估价值约

4298.34 万元），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取得鄢陵建业“豫（2018）鄢陵县不

动产权第 0002228 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抵押方式为一般抵押登

记。根据鄢陵县不动产登记局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出具的《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

除发行人外，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未设定其他抵押权。 

综上，发行人已通过与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签署“以房抵债”协议、要求相

关公司出具回款承诺函、提供土地抵押担保等措施保障债权回收，后续发行人将综

合考虑建业集团经营情况、相关公司诉讼情况等因素，适时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进

一步保障公司债权的回收及可实现性。 

（2）抵押权的可实现性 

①鄢陵建业提供的抵押土地所涉查封登记情况 

根据《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载明的信息，截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查询日），

鄢陵建业提供的抵押土地所涉及的查封登记为 5 项，较 2023 年 7 月 12 日（原查询日）

《不动产权登记记载表》载明的 6 项查封登记记录减少 1 项“（2023）鲁 14287 执

735 号”案件（如下序号 6）。根据中介机构与执行法院的访谈确认及所获取的法律文

书，抵押土地所涉 6 项查封登记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回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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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土地所涉及的查封登记事项均系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阶段采取的司法强制

措施，案由主要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不涉及抵押土地及抵押人为刑

事案件涉案资产、涉案单位的情况，亦不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

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但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情况下，其他民事债务的清偿顺序应排在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之后”之规定情形。 

此外，根据中介机构与执行法院的访谈确认，截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上表序号

5“（2023）豫 1024 执 504 号”所涉案件已执行完毕，系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债务。

故此，上表序号 1-4 项查封登记事项涉及的执行标的合计为 83.56 万元，未履行金额

合计为 54.25 万元，涉及金额较小。 

②发行人对抵押土地拍卖、变卖的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 

《民法典》第四百一十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

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

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

价格。” 

根据上述规定，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抵押合同》约定的实现抵押

权的情况下，发行人可以根据《民法典》《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

诉讼时效期间内就其所诉事宜向法院主张行使抵押权，主张在抵押土地拍卖、变卖

所得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从而保障债权的可实现性。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出具证明：“抵押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

相关争议或纠纷。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我局未发现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

司对该宗土地的开发利用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定的情形,我局不存在对

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许昌智能继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可以依法实现其对该

宗地的优先受偿权。除国家政策要求和不可抗力外，本证明出具后一年内（即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我局亦不会对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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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出具《关于鄢陵建业土地抵押事项的承诺》，

承诺在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账款全额到账至发行人账户或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

司对发行人全额账款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担保措施且办理完毕担保手续之前，将不

会同意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出的任何解除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的要求或建议，亦

不会配合抵押人鄢陵建业或相关主体办理解除土地抵押登记手续。 

③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不影响发行人实现抵押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第三条：“在房屋不能

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

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中介机构实地查看、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出具的《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核实债权事宜涉及的鄢陵建业绿色

基地建设有限公司相关土地使用权咨询报告》（中铭咨报字[2023]第 11005 号）以及

与鄢陵县国土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确认，抵押土地目前尚未开始开发利用，

其上不存在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或者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故不涉及上述《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第三条规定的权利竞合时的顺

位问题，不影响发行人行使土地抵押权。 

④预售资金监管相关规定不影响发行人实现抵押权 

2022 年 1 月 26 日，住建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全国统一实行预售资金行政

监管模式。根据《意见》第三条规定，监管额度是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

需的资金额度，由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商品房项目建设工程造价、施工

合同金额以及项目交付使用条件等因素确定。购房人缴交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

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直接存入监管

账户。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达到监管额度后，超出监管额度的资金可由房地产开发企

业提取使用。 

据此，监管资金账户主要用于管理购房人缴纳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

的按揭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根据中介机构对许昌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的访谈确认，鄢陵建业为发行人提供的抵押土地尚未开发，故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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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规定的相关情形；若发行人未来主张行使该土地抵押权，则其所拍卖、变

卖的土地价款亦不属于《意见》规定的购房款等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性质。因此，预

售资金监管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发行人就抵押土地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

利。 

（5）建业集团若发生破产清算，对发行人债权或抵押权实现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破产实务的一般认定，房地产企业若进

入破产程序，其各类破产债权清偿顺位如下： 

（1）优先权 

①商品房消费者的超级优先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修正）》第二十九条，规定了商品房消费者的法律认定及其权利的超级优先性，

即“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

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

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

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

十。” 

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5条对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进

行了适当扩张，即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

有用于居住的房屋，或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

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商品房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接近于百分之五十且已

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

也可以认定为商品房消费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法释[2023]1号）设

立了商品房消费者的房屋交付请求权及购房价款返还请求权两项超级优先权。该司

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了商品房消费者的认定条件，即“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

并“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剩余价款”。 

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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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仅次于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的一类优先权。 

《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

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

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

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三十六条：“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 

③担保物权 

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

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三条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在担保物权消灭或者实现担保物权后的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

中可用以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其他破产债权。 

因此，如债权人依法享有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有权在破产

程序中就担保财产主张优先受偿权。 

（2）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

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

用。故而，破产费用的清偿顺位优先于共益债务。 

（3）破产债权的一般清偿顺序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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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

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

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

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

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综上所述，若房地产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其权利清偿顺位一般为：商品房消费

者的超级优先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权＞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一般

债权清偿顺序。 

（4）若建业集团进入破产清算，发行人的清偿权利顺位 

如建业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则基于其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建业集团下属公

司禹州置腾、许昌建腾、长葛建置、许昌置腾、许昌一号城邦、伊川建业及鄢陵建

业均系相互独立的法人主体，故法律层面子公司受母公司破产清算影响较小。此种

情况下，在符合《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发行人对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六家

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所欠付的工程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此外，发行人

已就鄢陵建业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抵押权，发行人可依据《民法典》及

《抵押合同》约定的条件主张行使抵押权，就抵押土地司法处置的价款优先受偿。 

如与发行人存在交易的六家建业集团下属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且抵押人鄢陵

建业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发行人可向建业集团下属六家子公司各自的破产管理人

申报债权，发行人的债权种类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普通债权。因鄢陵建

业为发行人提供抵押担保的土地不属于上述债务人破产财产范围，发行人可另向抵

押人鄢陵建业主张实现抵押权，就抵押土地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如抵押人鄢陵建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则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09 条“对破产

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之规定，

发行人对鄢陵建业抵押土地拍卖、变卖的土地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综上，发行人已就鄢陵建业提供给发行人的抵押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

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依法享有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权。该宗抵押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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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查封登记性质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强制措施，不涉及抵押土地、抵押人为

刑事案件涉案资产、涉案单位的情况。此外，发行人享有的该宗抵押土地的抵押权

不受鄢陵建业等相关主体破产清算、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预售资金监管规定等影

响，发行人就该抵押土地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不存在实质障碍。 

（3）核查结论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已通过与建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签署“以房抵债”协议、要求相关公司

出具回款承诺函、提供土地抵押担保等措施保障债权回收，后续发行人将综合考虑

建业集团经营情况、相关公司诉讼情况等因素，适时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进一步保

障公司债权的回收及可实现性。 

发行人已就鄢陵建业提供给发行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了抵押登记，依

法享有该宗抵押土地的抵押权。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涉及的查封登记性质为

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强制措施，不涉及抵押土地、抵押人为刑事案件涉案资产、涉案

单位的情况。此外，发行人享有的该宗抵押土地的抵押权不受鄢陵建业等相关主体

破产清算、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预售资金监管规定的影响，发行人就该抵押土地

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主张优先受偿权不存在实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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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面梳理报告期内及截至目前金宸置业涉及的全部诉讼和仲裁事项，并说明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受理或审理进展、涉诉金额，结合2022年审计报告出具日金宸置业的经营情况、现金流情况、可执行财产等情况说明金宸置业是否具有按照回款计划按期回款的能力，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中对于金宸置业应收账款按照50%计提坏账是否充分，相关测算依据，计提比例是否充分、合理、谨慎。
	1、报告期内及截至目前金宸置业涉及的全部诉讼和仲裁事项
	2、2022年金宸置业坏账计提分析

	（六）说明2023年7月28日金宸置业又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涉及的案由、标的金额，发行人与金宸置业于7月28日签署《房屋抵付合同款协议》涉及的6套房产的具体情况及抵房手续进展情况，相应房产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或者抵付障碍，抵付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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